附件：
保  密  承  诺  书

致：海南省博物馆（以下简称“采购人”）

本单位（全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单位拟参与采购人组织的海南省博物馆“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大展”（暂定名）借展文物展品包装运输服务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比选活动，现就获取本项目比选参考资料事宜，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一、保密范围
    本单位充分知悉并确认，因参与本项目比选而从采购人处获取的文物清单（含文物名称、时代、材质、尺寸、数量、来源、估价、收藏单位等信息，以下统称“保密信息”）均属于采购人的内部资料，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不得对外披露。
二、保密义务
    （一）本单位承诺仅将上述保密信息用于编制本项目响应文件，不得将其用于本项目以外的任何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其他商业活动、学术研究、公开发表、展览策划等。
    （二）本单位承诺将保密信息的知悉范围严格限定于本单位直接参与编制本项目响应文件的工作人员（以下简称“接触人员”），并已告知接触人员本承诺书的全部内容，要求其遵守同等保密义务。
    （三）本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复制、转发、口头转述、截屏、拍照、借阅等）向上述接触人员以外的任何第三方（含关联公司、合作伙伴、分包方等）披露、传递或提供保密信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采购人事先书面同意的除外。
    （四）本单位承诺对所获保密信息采取合理的安全管理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文件设置访问权限或加密存储，纸质资料存放于有锁文件柜，防止因管理疏忽导致保密信息泄露、遗失或被非授权人员接触。
三、资料退还与销毁
    （一）无论本单位是否中选，本单位承诺在响应文件提交截止之日起10日内，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完成以下事项之一：
    1. 将所获全部保密信息的载体（含电子文件、纸质复印件、打印件等）退还采购人；
    2. 自行销毁所获全部保密信息的载体，并向采购人出具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保密资料销毁确认函》，确认电子文件已从所有存储设备及备份系统中永久删除，纸质资料已碎纸销毁。
    （二）本单位理解并确认，即使保密信息已退还或销毁，本承诺书约定的保密义务仍然有效。
四、保密期限
[bookmark: _GoBack]本承诺书所约定的保密义务自本单位签署之日起生效，至“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大展”（暂定名）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之日起满两年后终止。如采购人另行书面通知调整保密期限，以采购人通知为准。


承诺单位（全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